
□ 王思捷

杨幂主演的《生万物》 前不久在网上热播。 追剧之余， 法院人的“普法 DNA”

又忍不住动了。 剧中主要人物同命运挣扎的困境， 假如发生在今天， 《民法典》 能

怎样帮他们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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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生万物》

发生在今天
《生万物》

导演： 刘家成

编剧： 王 贺

主演： 杨 幂 欧 豪 倪大红

秦海璐 邢 菲 张天阳

剧情简介：

天牛庙村首富之女宁绣绣出

嫁当天被土匪绑架， 父亲舍不得

卖地赎她， 将她的妹妹宁苏苏嫁

给她青梅竹马的恋人费文典。 绣

绣与父亲断绝了关系， 嫁给了从

土匪窝救她出来的庄户汉子封大

脚。 受杜春林等人的革命思想的

启发， 她和乡亲们一起除匪患、

抗日、 拥军， 在清苦但又充满传

奇的岁月中， 最终和她父亲达成

了和解， 也实现了自我价值。

  被迫改嫁： 我的婚姻

谁做主？

场景：

宁绣绣在新婚当天被假冒送礼

的“马子” 劫走， 并索要赎金， 绣

绣的父亲宁学祥坐拥大量土地， 却

舍不得卖地救女， 选择了见死不

救。 绣绣在封大脚的帮助下逃出匪

窝后， 因“被马子坏了” 的流言蜚

语不被未婚夫家接受， 最终选择

“下嫁” 带着八抬大轿来迎娶自己

的封大脚。 同时， 其妹妹宁苏苏被

哄骗代替出嫁。

《民法典》 这样说：

婚姻自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

利。

《民法典》明确禁止包办、买卖

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父母不能干涉子女婚姻， 更不能因

封建观念剥夺子女的幸福。 遭遇强

迫婚姻时，可向法院请求撤销。

在今天， 宁绣绣完全有权拒绝

包办婚姻。 其父亲和未婚夫家的行

为， 均违反了“禁止干涉婚姻自

由” 的规定。

绣绣， 可以大胆做主自己嫁给

谁。 苏苏因被哄骗而结婚， 也可以

向法院申请撤销婚姻， 继续梳漂亮

的辫子。

法条链接 >>>

《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一条

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 实行婚姻

自由、 一夫一妻、 男女平等的婚姻制

度。

《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六条

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 禁

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 禁止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

《民法典》 第一千零五十二条

因胁迫结婚的， 受胁迫的一方可

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请求撤销婚姻的， 应当自胁迫行

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勤劳持家：你的贡献，

法律看得见

场景:

绣绣来到封家后， 从封建地主

家的大小姐迅速成长为勤劳能干的

农家媳妇， 烧火煮饭、 挑水、 种

地、 编蓑衣农家伙计一样不落， 更

是凭借自己的智慧为家里买耕牛、

租良田， 真正印证了绣绣娘的那句

称赞“绣绣是能把日子过成花的姑

娘。”

《民法典》 这样说：

现代法律充分肯定家务劳动的

价值。 《民法典》 明确规定， 夫妻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为

夫妻共同财产， 双方享有平等处理

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一方因抚

育子女、 照料老人、 协助另一方工

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有权

请求补偿。 所以， 绣绣为家庭的所

有付出， 都在法律保护的范围内。

绣绣干的活、 省的钱、 挣的

田、 买的牛， 都属于夫妻共同财

产。 绣绣和大脚都有平等的处理

权。 绣绣完全可以放心、 大胆地靠

种植药材实现经济翻身。

如果绣绣将来面临离婚， 法律

也绝不让她吃亏， 作为家务贡献显

著者， 完全可以理直气壮提出补偿要

求。

法条链接 >>>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二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

下列财产， 为夫妻的共同财产， 归夫

妻共同所有： （一） 工资、 奖金、 劳

务报酬； （二） 生产、 经营、 投资的

收益； （三） 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 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 但是本

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除

外； （五） 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

产。

夫妻对共同财产， 有平等的处理

权。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八条

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 照料老年

人、 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

的， 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

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 具体办法由双

方协议； 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判

决。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各项规

定， 如同为现代婚姻构建了一座坚固

的鹊桥， 它保障了婚姻自由， 维护了

家庭平等， 明晰了财产权属， 也关怀

了离异时的弱势一方。

它告诉我们， 健康的婚姻关系，

应以情感为基础， 以平等为原则， 以

法律为边界， 以责任为纽带。

（来源：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彩礼之困： 婚姻不是

买卖，爱情无需标价

场景：

费家为了娶宁绣绣给了宁家五

十亩地作为彩礼， 宁父为了保住这

些彩礼土地， 在宁绣绣被绑后， 不

惜哄骗小女儿宁苏苏替嫁。

《民法典》 这样说：

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如果男

方给付了彩礼， 在以下情况下还可

以要求返还：

一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

二是虽然办理结婚登记但确未

共同生活；

三是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

困难。

这就避免了婚姻沦为买卖交

易。 因此， 宁父的行为不受法律保

护。 费家可以以双方之间未成婚为

依据， 依法要求返还彩礼， 拿回五

十亩地。 而苏苏也可以摆脱被安排

的婚姻。

法条链接 >>>

《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二条

禁止包办、 买卖婚姻和其他干

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禁止借婚姻索

取财物。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

第五条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

习俗给付的彩礼的， 如果查明属于

以下情形， 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

持： （一）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

续； （二） 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但确未共同生活； （三） 婚前给付

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适用前款第二项、 第三项的规

定， 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